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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提出具體改善措施：內政部警政署於 112年 2月 20日函復，已將本案列為案例教育教材，

要求各警察機關應採取嚴正執法、強化駐地安全維護、妥適處理輿情、內勤(專責)人員落實考

核等策進作為，該署將持續要求各警察機關加強提升員警法律素養。  

二、懲處失職人員  

(一)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於 112 年 2 月 8 日函復，松山分局中崙派出所蕭姓值班警員及陳姓、楊

姓 2 位備勤警員加重懲處各「記過一次」。  

(二)臺北市政府於 112 年 3 月 30 日函復，松山分局楊姓前教官經該府於 112 年 3 月 25 日移請

懲戒法院審理。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內政部警政署於 112 年 2 月 20 日函復，該署業以 112 年 2 月 8 日警署政字第 1120065503 號函

修正〈警察機關駐地安全監視錄影系統設置管理要點〉通令各警察機關自即日起生效，其中第

5 點增訂第 3 項「監錄系統攝錄影音檔案不得刪除或格式化，且不得設定該項功能權限。」第

15 點附表二(駐地安全監視錄影系統稽核表)第六欄增訂勾稽內容「是否設定刪除資料或格式化

權限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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